2024年度病死家禽及牛羊无害化处理收集数据公示
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和《金湖县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实施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将2024年度（2023.10-2024.09）病死家禽及牛羊无害化处理收集数据等信息予以公示，详情请见附件。

公示时间：2024年10月9日起至2024年10月16日止，共7天。

请广大群众监督。在公示期内，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或来访等形式向兽医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提倡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，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本单位公章。

联系电话：金湖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 86809186

         金湖县农业农村局      86882229

附件：家禽及牛羊无害化处理收集明细表23.10-24.09
金湖县农业农村局

2024年10月9日

